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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09 证券简称：ST 中迪 公告编号：2026-45

北京中迪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公司子公司债权人变更的公告

本次债权人变更的交易对方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本次债权人变更的交易对方提

供的信息一致。

一、债权人变更事项概述

（一）公司部分债务情况

1、2025 年 10 月 28 日，北京中迪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披露了《关于公司债权人变更的公告》，原公司控股股东广东润鸿富创科技中心

（有限合伙）将持有的对公司 3,836.41 万元债权转让给清泉企业管理（成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泉企业”）；原公司关联方四川赛银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四川赛银”）将持有的对公司 3,273.29 万元（包含本金及利息等）债权

转让给清泉企业。在债权转让后，清泉企业持有对公司 7,109.70 万元的债权。

截至目前，该笔债权金额为 7,227.07 万元。

2、截至目前，公司部分其他债务情况为，公司尚欠四川百莲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四川百莲”）1,142.19 万元（包含本金及利息等）；尚欠四川

顺世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世贸易”）209.47 万元（包含本金及利息等）。

前述债务合计为 8,578.73 万元。

（二）公司子公司西藏智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部分债务情况

1、2025 年 12 月 26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子公司债权人变更的公告》，

原公司关联方四川赛银向公司子公司西藏智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

藏智轩”）提供了 6,850.80 万元（本金）借款。公司将持有的青岛康平高铁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中的 3,000 万股、持有的成都和宸盈佳矿业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1,200 万元有限合伙份额质押给公司原关联方四川赛银为公司子公司西藏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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轩提供质押担保，公司为该部分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此后，公司子公司

西藏智轩归还了 200 万元，公司原关联方债权本金剩余 6,650.80 万元。

2025 年 12 月 24 日，公司子公司西藏智轩收到原关联方四川赛银出具的《债

权转让通知书》，其将持有的对公司子公司西藏智轩 5,192.35 万元（包含本金及

利息等）债权转让给深圳市贤益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深

圳贤益”）。在债权转让后，深圳贤益作为债权人持有对公司子公司西藏智轩

5,192.35 万元（包含本金及利息等）的债权，原公司关联方四川赛银持有对公

司子公司西藏智轩 2,306.13 万元（包含本金及利息等）的债权。上述公司为公

司子公司西藏智轩提供的担保措施继续实施，相关被担保方、担保方式、担保金

额不变，由原公司关联方、深圳贤益根据债权情况享有相应的担保权利。

截至目前，前述债权金额为深圳贤益作为债权人持有对公司子公司西藏智轩

5,409.57 万元（包含本金及利息等）的债权，原公司关联方四川赛银持有对公

司子公司西藏智轩 2,400.88 万元（包含本金及利息等）的债权。

2、截至目前，公司子公司西藏智轩部分其他债务为，公司子公司西藏智轩

尚欠攀枝花康旺劳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康旺劳务”）527.28 万元（包含

本金及违约金）。

前述债务合计为 8,337.73 万元。

（三）本次债权人变更的情况

1、2026 年 4 月 15 日，公司收到四川百莲、清泉企业发来的《债权转让通

知书》，四川百莲将其持有的对公司 1,142.19 万元（包含本金及利息等）债权转

让给顺世贸易，清泉企业将其持有的对公司 7,227.07 万元（包含本金及利息等）

债权转让给顺世贸易。

在债权转让后，顺世贸易合计持有对公司 8,578.73 万元（包含本金及利息

等）的债权。

2、2026 年 4 月 15 日，公司子公司西藏智轩收到康旺劳务、原公司关联方

四川赛银发来的《债权转让通知书》，康旺劳务将其持有的对公司子公司西藏智

轩 527.28 万元（含本金及违约金）债权转让给顺世贸易，原公司关联方四川赛

银将其持有的对公司子公司西藏智轩 2,400.88 万元（包含本金及利息等）的债

权转让给顺世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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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债权转让后，顺世贸易合计持有对公司子公司西藏智轩 2,928.16 万元（包

含本金、利息、违约金）的债权。

在上述全部债权转让完成后，顺世贸易合计持有对公司、公司子公司西藏智

轩 11,506.89 万元（包含本金、利息、违约金）的债权；深圳贤益持有对公司子

公司西藏智轩 5,409.57 万元（包含本金及利息等）的债权。同时，公司此前为

公司子公司西藏智轩提供的担保措施继续实施，相关被担保方、担保方式、担保

金额不变，由顺世贸易、深圳贤益根据债权情况享有相应的担保权利。

二、本次债权人变更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四川顺世贸易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四川顺世贸易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林万明。

4、注册资本：1,000 万元。

5、注册地址：四川省广元市旺苍县嘉川镇寨梁村四社。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国内贸易代理；商务代理代办服务；供应链管理

服务；服装服饰批发；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租赁；五金产品批发；电子产品

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日用杂品销售；日用品批发；建筑材料销

售；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木材销售；办公用品销售；通讯设备销售；企业管理

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金属

制品销售；化肥销售；肥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道路货物

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7、主要股东

自然人林万明持有该公司 100%股权。

8、顺世贸易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9、顺世贸易非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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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公司的影响

对于此次债权人变更,公司不支付额外的任何费用,上述事项对公司财务指

标及利润不构成影响,公司将按规定进行相关账务处理。同时，公司已经提供的

担保措施将继续实施，担保所对应的被担保方、担保条件，担保对应的主债权额

度未发生重大变化，未增加公司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北京中迪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 年 4 月 15 日


